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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　政府推動民間投資策略
第一節　開發模式

本計畫由政府推動民間投資開發過程中，政府扮演之角色，投資之額度、政策工具等皆有待釐清確認。

一、市政府角色扮演與投入的資源
（一）市政府在開發案過程中可能之角色

一系列不同角色的扮演，意指政府在其中主導力之強弱與投入資源、土地、資金、人力、技術、公權力等之多寡。以下各角色間並不互斥，旨在述明可能需要之投入。

1.地主
單純提供土地，任由投資者與市場機制運作，其結果可能成為市府所不願見，即土地開發利益未見得可以充分發揮，而短期內使用土地之主導權旁落，相對的所需投入最少。

2.開發案之啟動者

僅需以行政力量啟動開發案，塑造投資氣氛，引進投資人後即可，其中政府應有主導投資氣氛之能力與遠見，於恰當時機啟動開發案。

3.行政協助者

較為積極的作為，於土地資產開發過程中以各種行政資源投入，協助開發者成功開發本計畫，協助及投入之程度，與法令寬鬆及社會氣氛有關。

4.投資管理者

更為強的介入模式，意味須投入較多的資金、時間、人力及技術。尤其土地開發技術並非純理性技術，其間涉及之景氣狀況、人為操作，不確定性較高，風險較大，因此其技術需求反高。

5.投資參與者

投入更多資金、時間、人力，甚至融資信用與公權力。相對風險的大小與資本回收也有更大的機會。

6.獨資人

全部負擔開發案之投入資源，同時也承擔全部的投資風險及享有全部的資源產出。惟於政府部門中擔任獨資人角色，除非有強烈之使命感，否則對所承受的風險有壓力，有不均衡之感。

（二）開發過程中可能的投入、產出及風險

土地開發過程中所須投入之資源項目眾多，較重者包括（詳表6.1-1：市政府在土地開發之資源投入、產出及風險表）

1.土地

包括土地本身、土地地權、依土地價值估算之「作價」及相對之機會成本。套牢或權益之減損為可能的風險。
2.資金

直接投資於不動產之直接成本、間接支出成本、財務成本等。政府機關土地開發之間接成本常不明顯，惟仍應有明確管理成本之項目。
3.人力及技術

因政府機構科層化分工，土地開發之人力及技術常分散於不同部門，統一運用較困難。同時其運用之技術常與民間開發業者不易溝通，轉化為管理成本；任務編組或外聘開發技術團隊或顧問則較易解決。

4.融資信用

除實際資金之投入外，最常見之型態為以連帶擔保方式為開發案提供財源之協助。目前眾多BOT案皆以此作為資金來源之重要考量；對投資人審核成為最大風險來源。
表6.1-1  市政府在土地開發之資源投入、產出及風險表
	 SHAPE  \* MERGEFORMAT 
[image: image1]
	資源投入
	資源產出
	風險

	
	土地
	資金
	人力
	技術
	融資

信用
	公權力
	土地增值
	資金
	債權
	授權
	權力
	零執行
	土地套牢
	權力套牢

	地主
	○
	×
	△
	△
	×
	△
	○
	△
	△
	×△
	△
	△
	○
	○

	開發啟動者
	○
	△
	ˇ
	△
	×
	ˇ
	○
	△
	△
	△
	△
	△
	○
	○

	行政協助者
	○
	△
	△
	△
	×
	ˇ
	○
	△
	△
	△
	ˇ
	ˇ
	○
	○

	投資管理者
	○
	ˇ
	ˇ
	○
	△
	ˇ
	○
	△
	△
	ˇ
	ˇ
	ˇ
	ˇ
	ˇ

	投資參與者
	○
	ˇ
	ˇ
	ˇ
	ˇ
	ˇ
	○
	ˇ?
	?
	ˇ
	○
	ˇ
	ˇ
	ˇ

	獨資者
	○
	○
	ˇ
	ˇ
	ˇ
	○
	○
	○?
	○
	○
	○
	ˇ
	△
	△


○：最大　　ˇ：大　　△：小　　×：無　　?：不確定
5.公權力

較為抽象之政府行政力量，也是政府機構最強大的獨佔資源，其使用之掌握，考驗主其事者的智慧與操守。

二、投資規模、品質及政府投資模式

本開發案未來可能參與投資之資金額度，與市政府能投入的資源將共同決定開發之品質。若在民間之合資事業，出資多的一方為主導者，因政府擁有人民負予之公權力形成具審核、監督之一方。

政府機構為求順利徵得投資者，進行開發作業，另一方又欲控制開發及未來營運之品質，同時對回收較慢的項目，則會令投資者卻步，阻礙開發案進行。因此在求得順利開發及獲致最佳之投資回收間，市政府應先確立能投入之資源、投資的程度及所期望之回饋。

除前節各種投入資源，市政府對回收期慢，回收率偏低之公益性、服務性項目，若政府仍欲堅持理想，則可採取之處理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直接出資

政府出資可以初期建設成本為主，再以OT方式委外，也可以全程投資營運，以類似合建方式與私部門合資。此涉及政府部門之籌款能力、投資決心，以及施政政策。以目前而言政府部門資金普遍不足，對本開發案中所提應由政府部門出資造成威脅。

（二）投資人回饋

對初期投資成本不足、政府部門可採徵求投資者進行開發，對於低回收率之項目可要求列為投資回饋部分：以行政手段要求投資人無條件提供或以政府貼補經營方式進行。其提供項目之品質則應明確列入合作契約。

（三）政府出資回租

政府部門以費用支付方式，替代資產支，出也可大幅降低初期投資成本。投資人出資完成開發後，再由政府部門以長期租約方式回租，以供擬放立之服務項目所需。

（四）勸募非營利組統投入

由政府支持，或民企業支持，甚至獨立之非營利組織，是目前發展快速之新興經營型態，通常其想理性較高，市政府若以鼓勵、行政支援等方式勸募該類組織介入，可補財源、人力不足之缺點。
第二節　市場開發策略

除徵求夠資格之投資者進入本開發案，市府在尚未完成開發委託及興建、營運過程中，皆宜有適當之作為，以確保開發案之成功與品質。

一、行銷

以往政府部門不注重行銷工作，但因土地開發涉及重大投資，故行銷工作為重要項目。

（一）區域行銷

向全市、全國、乃至國際行銷嘉義市、行銷新東區，促使基地及所在之東區成為具魅力的新興投資市場，如此方能吸引足夠之競爭者投入。

（二）公部門行銷

整體開發作基時程、投資及人力之投入甚多，其他公部門，尤其上級政府、都市計畫、環保等單位皆應在有計畫之狀況下進行銷工作。

（三）府內行銷

市政府內部對同一開發案，除專責工作人負應全力投入，其餘府內部門及同仁也應爭取其認同及支持。

（四）事件行銷

塑造基地之未來性，在尚未實際進行開發作業前，即可針對未來設定之可主題進行長期、持續的運用社會上各「Event」執行推動工作，並持續至開發後之營運階段。

（五）品牌行銷

在確立基地開發定位，即可藉由命名、開幕競賽及社會Event對本案品牌行銷，民間也有以「養地」方式進行品牌行銷者推動對基地之願景，強化在國際知名度。

二、政策工具

市政府在推動開發案時可用之政策工具包括：

（一）資金

包括政府算、上級助款、市政府基金或民間捐助之資金，皆可用於直接投資、補貼制度之方式挹注。

（二）補助機制

對於民間企業投入不足或無法投資之部分，適當的補貼可產生啟動之效果，其時機可以是開發期之補助，營運期之補助、利息補助、活動個案補助等。

（三）行政力量

市政府就其優勢的部分是具有人民賦予之行政權力，在合法合理範圍內，對土地開發各程序，皆可能以行政力量投入。如指定活動執行單位、活動地點、指定參與活動可引入活動、使用面積等方式。惟行政裁量之使用，有其限制性，過大之裁量權，用於未明示之行政偏好，可能帶來不確定之評論。
第三節　政府應辦與配合事項

為達成BOT之客觀條件，政府常於合約內承諾，或與廠商協成某些應辦及配合事項。

一、都市計畫之變更

本基地目前屬嘉義市都市計畫之機41用地，其使用內容限制供軍事機關使用，市政府應於最短期內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作業。

依目前法令，若經行政院核定之案件，可縮短為4至5個月內辦理變更，或要求以內政部及嘉義市都委會之聯席會議方式，以壓縮時程。或另以自擬細部計畫，辦理容許使用項目之變更。本基地已為公共設施用地，當無另行劃設公共設施用地之虞。

二、附近地區之整體計畫

本案基地約1.6公頃左右，對整體都市發展只能以「發展核」概念，發揮影響力。市政府宜以整體東區或附近社區為單位，擬定非正式之地區計畫，納入地方意見及社區總體營造之內涵，為地區發展增加助力。

本開發尚有運動廊道之構想，擬聯合附近活動場所及資源，創造適合人活動的都市空間。人行步道、公園、學校等活動空間之串連可列為政府應配合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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